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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2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

修订说明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的决策部署，做好

企业债券发行审核职责划转工作衔接，更好发挥债券市场服务实

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功能，根据《证券

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修订后的证券法有关工作的通

知》（以下简称《国办通知》）、《关于深化债券注册制改革的

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及其他相关规定，结合正

在公开征求意见的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公司债券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

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4号——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文件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24号准则》），本所对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债券审核规则》）

予以修订。现将主要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和主要思路

（一）贯彻机构改革决策部署，稳妥承接企业债券职责划转。

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》明确由中国证监会统一负责公司债券

和企业债券发行审核工作。中国证监会《公司债券管理办法》和

《24 号准则》从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层面，建立了落实机构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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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的制度体系。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企业债券发行审核职责划转

后的工作部署，交易所坚持制度先行，建立健全公司债券（含企

业债券）制度规则体系，稳妥有序做好企业债券发行审核职责承

接。

（二）落实深化债券注册制改革要求，构建规范透明的债券

审核注册体系。按照统一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、促进协同发展的

思路，强化以偿债能力为重点的信息披露要求，优化审核注册流

程，构建公开透明、规范有序、廉洁高效的公司债券（含企业债

券）审核注册体系，进一步提升债券市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、现

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《审核规则》共七章六十八条，调整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七个

方面。

（一）扩充规则适用范围。将企业债券纳入《债券审核规则》

适用范围，《债券审核规则》共七章，包括自律管理等，统一适

用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。

（二）明确企业债券发行审核安排与公司债券总体一致。发

行公司债券（含企业债券）并在本所上市的，由本所按照规定的

发行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进行受理、审核，并报中国证监会

履行注册程序。企业债券的申报方式、发行条件、审核内容、审

核程序等相关要求与公司债券总体一致。

（三）进一步强化以偿债能力为重点的信息披露要求。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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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指导意见》要求，提高申报文件披露内容针对性，重点披露可

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对投资者作出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。

（四）明确受理补正可以适当延期的规定。按照新修订的《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》，明确要求发行

人等相关主体在三十个工作日内难以提交补正申请材料的，经本

所认可的，可以适当延长提交补正申请材料的期限。申请文件不

齐备且未按要求补正的，本所不予受理。

（五）调整审核程序中的中止情形。与《公司债券管理办法》

保持一致，不再将证券公司、证券服务机构及其有关人员被立案

调查列为中止审核情形，并同步删除恢复审核相关条款。

（六）优化审核会的暂缓审议流程。《债券审核规则》仅保

留审核会原则性规定，并由相关指引规则对暂缓审议流程作进一

步细化完善，构建简明、清晰、友好的自律监管规则体系。

（七）明确暂缓或者暂停发行的恢复程序。针对中国证监会

作出注册决定后至公司债券上市交易前，出现可能影响本次发行

的重大事项并导致暂缓或者暂停发行的情形，明确相关重大事项

情形消除的或整改完成的，发行人、主承销商、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及时书面报告本所，经相关有权机关或本所确认的，可以恢复

发行或上市。


